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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0741新北市萬里區磺潭里員潭22-3號　
電話：(02) 2498-0666 傳真：(02) 2498-9604
http://www.lungyengroup.com.tw

加入龍巖福田line@，取得福田最新資訊!
如無法投遞，請退回原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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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注意事項
◎ 法會當日提供金紙代燒服務，請洽現場工作人員。
◎ 法會當日電梯開放，進入塔區無需換證。
◎ 作業停辦-法會當天因舉辦法會活動，選位、晉塔、開封及收件等服務及行政手續作業暫停二天。
◎ 當天佛事儀軌誦經流程將於下午15:00左右請下超薦牌位，迴向先人領收誦經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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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BUY陵園線上服務商城上線

即便生活忙碌，現在只要一指點開
就可以預約代拜服務
完成後，還可以線上祭拜、書寫思念

服務與時俱進 追思沒有距離
隨時隨地 讓愛傳遞

如有任何操作問題，掃描查看使用教學，或電洽福田 (02)2498-0666

使用教學 一指完成祭品訂購

園區接駁車

風箏坪停車場
法會當天，因進入園區車輛較多將會實施總
量管制，建議您將愛車停在風箏坪停車場搭
乘園區接駁專車，感謝您的配合。

自行開車

春節年菜 / 節慶 代拜服務

法會專車(預約收費制)

※五大法會：為清明、端午、中元、重陽、年終，五次法會

搭乘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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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薦，意指超拔、超渡，以懇切虔敬之心，為往生親友或累世冤親債主超渡，令

所超渡之對象及有緣眾生來聽經聞法，並得保佑陽世親人富貴長命、平安吉祥。

(牌位樣式依現場擺設為主。)

祭品，為先人準備飲食，意謂有「趨吉」傾向，有著祈求及吉祥的寓意。

祭品不含牌位，凡訂購法會祭品，龍巖福田陵園將統一代拜。

（祭品樣式依現場擺設為主）

111年度清明法會訂購單
法會日期：111年03月26日(星期六)，農曆2月24日
               111年03月27日(星期日)，農曆2月25日

發票寄達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超
薦

感恩功德超薦牌位 □單次$2,000元 □全年五大$8,500元 □三年五大$18,750元 □五年五大$30,000元

琉璃型超薦牌位 □單次$3,500元 □全年五大$13,500元 □三年五大$35,000元 □五年五大$55,000元

大功德超薦牌位 □單次$5,600元 □全年五大$25,500元 □三年五大$72,000元 □五年五大$112,500元

佛前供花超薦牌位 □單次$8,800元 □全年五大$39,500元 □三年五大$105,000元□五年五大$137,500元

祭
品

感恩型祭品 □單次$1,500元 □全年五大$6,000元 □三年五大$16,500元 □五年五大$25,000元

平安型祭品 □單次$2,300元 □全年五大$9,800元 □三年五大$28,500元 □五年五大$45,000元

春節年菜祭品組
□除夕$2,880元 □三日組$6,500元 七日組$13,500元
□春節年菜三日組 + 節慶四次組 $12,500元
□春節年菜七日組 + 節慶四次組 $18,000元

三日組:除夕、初一、元宵

七日組:除夕、初一至初五、元宵

節日思親祭品組
(提前一日祭拜)

□單次 $2,000元
□一年四次 $7,000元

□端午 □中秋 □冬至

擇一:□父親節 □母親節

其
它

超薦累世冤親債主 □單次$1,500元 □全年五大$6,000元 安奉人:___________________

法會專車(7:30發車)
□每人$450元，搭乘人數共 人，金額合計： 元整。

乘車日期：□111/03/26(六) □111/03/27(日) 回程時間: □ 12:30 □ 16:00

總 金 額

先人姓名(以二位為限，二位以上請填 □□歷代祖先)

(輩份最大) (輩份次之)

陽上報恩人(以四人為限，四位以上請填子孫一同)

(1) (2) (3) (4)

（未填寫地址則
　發票捐公益）

注意事項：申請人(下稱甲方)向宇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乙方)申請本表單之訂購項目前，請您務必詳閱下列約定事項：

1、本訂購確認單以傳真回傳時，傳真本視同正本，甲乙雙方均確認本確認單，一經甲方交付、郵寄或傳真到達乙方時，契約即已成立，無需乙方回覆承諾，但甲方所填寫金額有誤者，視為

乙方不承認本訂購單之效力，經乙方另行電話通知後，甲方得另單填寫交付、郵寄或傳真方式送達乙方。乙方連絡咨詢電話為(02)2498-0666按2轉 行政組，傳真電話為(02)2498-9604。

2、本訂購確認單(含本頁面之授權約定等注意事項)於簽訂前，業經甲方詳細審閱，並已向乙方承辦人員洽詢，確信契約內容皆符合誠信原則，甲方得自交付本確認單起七日內解除本件契約。

3、甲方應按訂購單之全部金額給付於乙方，乙方於甲方給付款項後，始有依繳款後之法會日期，舉行法會之義務。

4、甲方如不得已個人因素解約，除補齊當時之差額，同時必須支付解約手續費。

5、乙方因簽約所取得甲方及被服務人之個人資料（如契約相關文件所載），目的在於本契約存續期間內，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以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蒐集、處理、

國際傳輸與利用個人資料（如電子郵件、紙本或其它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用以辦理甲方及被服務人與乙方及乙方之關係企業或合作夥伴間之各項業務或服務。甲方契約請求履

行者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自由選擇向乙方或其關係企業或合作夥伴就甲方個人資料（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使用（5）請求

刪除。甲方、受讓人及契約請求履行者瞭解此一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乙方蒐集、處理及使用甲方及被服務人個人資料之效果。信託業於相關之特定

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甲方及被服務人資料。

扣款信用卡卡號 卡片背面三碼

卡別 □VISA □MASTER □JCB 有效期限 月 年

銀行名稱 授權碼(經辦人填寫)

繳款方式一、匯款或轉帳 請於111年03月18日以前完成報名繳款
戶名：宇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淡水一信金山分社0117211419910 (ATM轉帳，銀行代號為119)
請將單據，黏貼下方，傳真：(02) 2498-9604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服務電話：(02) 2498-0666轉2


